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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会议 
2010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2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9 
根据第 5条提出的请求及其分析的非正式介绍 

  分析刚果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关于延长完成杀伤人员
地雷销毁期限的请求 

  缔约国第十次审议会议主席代表负责分析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提交 

1.  在 2006年缔约国第七届会议上，缔约国确立了“拟订、提交和审议延长第 5
条最后期限的请求的程序”。这个程序鼓励请求延长第 5 条最后期限的缔约国
“在需对其请求作出决定的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召开前至少 9个月将其请求提
交主席”。这一议定程序还规定责成主席、各联合主席和联合报告员编写每项请

求的分析，主席负责“在请求国最后期限到期前召开的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之

前”及早将分析报告“提交各缔约国”。 

2.  缔约国第八届会议主席在提交缔约国第九届会议的报告中谈到请求提出过迟
如何使分析小组面临挑战更加复杂化的问题。第二次审查会议主席在提交缔约国

第十届会议的报告中记录在案指出，请求提出过迟，“妨碍了分析小组的工作，

导致某些分析工作推迟很久才完成”。此外，在缔约国第十届会议上，“会议提

醒注意，及时提交延期请求对于第 5条延期进程的总体有效运作十分重要，在这
方面建议所有希望提交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最迟于审议该请求的年份(即缔约国到
期期限之前的一年)的 3月 31日提交请求”。 

3.  《公约》于 2001 年 11 月 1 日对刚果共和国生效。刚果共和国在 2002 年提
交的初次透明问题报告中表示，虽然还没有发现任何雷区，但是据认为刚果西南

部与安哥拉交接的地区存在疑点。刚果共和国还指出，1970 年代在这一地区作
战的叛乱份子有可能布设过地雷，如果进一步进行探测会确定或者否定地雷的存

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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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从刚果共和国提交其初次透明问题报告以来，再没有提供过任何有价值的
补充资料，确定或者否定可疑地区是否存在地雷，建立了根据第七条第 7 (f)款提
供过任何资料说明依照第五条销毁杀伤人员地雷方案的现状。 

5.  根据缔约国第七届会议商定的程序，刚果如果认为无法在《公约》对其生效
后十年之内遵照执行《公约》第五条第 1款，原本应该在 2010年 3月 31日之前
提出延期请求。及至 2010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3日缔约国第十届会议，刚果仍
然没有通知缔约国上述刚果可疑地区事实上是否存在杀伤人员地雷。缔约国第十

届会议对此事作出结论指出，“会议注意到，刚果共和国第 5 条到期期限是
2011 年 11 月 1 日，但该国尚未表明它能够如期履行，会议指出，刚果共和国必
须尽快地澄清这一事项”。 

6.  2011年 2月 1日，第十届会议主席致函刚果常驻日内瓦联合国的代表，提醒
指出，第十届会议“指出，刚果共和国必须尽快地澄清这一事项”。2011 年 2
月 17 日，第十届会议主席会晤刚果常驻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再次强调必须澄清
这一事项，并且回顾提到编写、提交和考虑提出请求的议定程序。 

7.  第七届会议通过的决议鼓励缔约国在准备其请求时视必要请执行支助股提供
协助，支助股根据这一决定自 2009 年 8 月开始并在此后经常通知刚果共和国可
以为其提供协助。 

8.  刚果共和国在扫雷及相关技术问题常设委员会 2011 年 6 月会议上重申，虽
然未发现任何雷区，但是 1970 年代在该国西南部作战的叛乱份子有可能布设过
地雷。刚果共和国还曾报告，战争残留爆炸物对居民产生不利影响，该国将从速

部署十多名新培训人员在可疑地区收集信息。此外，刚果共和国表示要请求延期

至 2013年 11月 1日，以便遵照执行《公约》的规定。 

9.  2011 年 6 月扫雷及相关技术问题常设委员会会议期间，委员会联合主席会
晤刚果共和国的一名代表，重申必须保证确实开展活动证实可疑地区不存在地

雷，或者提出延期请求，提请第十一届会议审议。联合主席鼓励刚果共和国利用

支助股提供的技术支助。联合主席最后在布拉柴维尔向刚果共和国官员重申此

事的紧迫性，再次表示支助股愿意派一位技术专家访问所涉地区，协助刚果评

估当地情况，并在必要时编写一份延期请求书。刚果答复说没有经费支付这种访

问涉及刚果本身的费用(例如国内的旅差费)。截至 10 月 27 日访问并未成行，因
此联合主席建议进行一次较短的访问，可能只访问布拉柴维尔，协助当局编写延

期请求书。 

10.  刚果根据《公约》第五条第 1款规定履行其义务的截止期为 2011年 11月 1
日。鉴于刚果共和国自己已经宣布要履行义务，而刚果共和国至今尚未报告履行

完毕，因此该国自 2011年 11月 1日至今没有履约。 

11.  2011 年 11 月 24 日，刚果共和国向主席提交延期请求书。主席答复表示收
到请求书，并表示十分遗憾，由于请求的迟交，无法对其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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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 

12.  刚果共和国如期注意到的那样，按规定曾有十年的时间可以采取步骤确认
或否定该国西南部是否存在杀伤人员地雷，并将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的全部杀

伤人员地雷销毁或保证予以销毁。 

13.  刚果共和国提交的请求书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新情况，说明该国西南部
存在杀伤人员地雷的可疑情况。请求书表明，刚果共和国请求延长两年，直

至 2013 年 11 月，这意味着如果需要再次延期，必须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
提出。 

14.  如上所述，根据缔约国商定的程序，刚果共和国如果认为无法在十年期内
完成第五条第 1款的执行工作，本应在 2010年 3月 31日前提出延期请求。尽管
请求书本应该在 2010 年提交，并加以分析和审议，但是如果刚果共和国在 2011
年初提交，则还有可能加以分析，并完全可以在第十一届会议之前将分析报告提

交全体缔约国。 

15.  迄今为止，26 个缔约国大体按缔约国第七届会议商定的程序办事。其中许
多缔约国用了几个月时间编写请求书，随后于第五条分析小组进行合作对话。此

外，如第八届会议主席在提交第九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若干提出请求

的缔约国”“抓住提出延期请求的机会来重新激发对国家扫雷计划的兴趣，这主

要是通过表明国家的主动性和表明可以在较短的期限内执行”。 

16.  刚果共和国没有履约，没有利用我们集体在第七届会议上商定的程序，是
一个严重问题。缔约国应该本着合作的精神集体努力纠正这种情况，防止其再

度发生。缔约国第九届会议热烈欢迎一项提案，其目标是对未履行第四条的情

况给予应有的关注，防止今后再发生不履约的情况。许多类似的措施可适用于第

五条： 

(a) 未履约的缔约国应以认真、透明的做法，立即通报――宜以致全体缔约
国的普通照会的方式，通报说明未履约的原因，这种原因应该是非同寻常的原

因。这些国家它应酌情尽快遵照第七届会议商定的程序提出延期请求。 

(b) 为了防止或处理未履约问题，扫雷问题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应与有关
缔约国、举行非正式磋商。磋商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应在截止期之前及早进

行。 

(c) 所有正在执行第 5 条的缔约国，应按照要求每年报告所有其管辖或控
制下存在或怀疑存在杀伤人员地雷的雷区的位置，诸如改进资料的提供。此外，

这些缔约国还应按要求报告根据第五条销毁杀伤人员地雷方案的执行情况，提供

的情况要尽可能详尽。 

     
 


